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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自然资（更新）〔2025〕42号

1

常平镇人民政府：

《关于常平镇九江水现代化产业园区 1 号传统产业类“三

旧”改造单元申请总体实施方案报批手续的函》收悉。经市人民

政府同意，批复如下：

一、同意上报的《常平镇九江水现代化产业园 1号传统产业

类“三旧”改造单元总体实施方案》，由公开招引成交主体东莞

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实施改造（见附件 1、

2）。

二、该项目改造面积为 4.9093 公顷，同意东莞市常平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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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股份经济联合社的 4.9093 公顷无合法用地手续的集体土地

完善转用手续。该项目范围 4.7181 公顷集体建设用地已经批准

征为国有建设用地（见附件 3），交由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实施改造。

三、该项目改造后为一类工业用地（M1）、道路用地（S1）。

一类工业用地（M1）总面积为 47180.83平方米，拟采取协议出

让供地给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其中，地块一面积

31732.19平方米，容积率 2.0≤R≤3.5；地块二面积 15448.64平

方米，容积率 2.0≤R≤3.0。该项目属于存量“工改M1”项目，

工业用地最高分割转让比例为工业生产用房总计容建筑面积扣

除赔付用房建筑面积后的 70%，具体按照《东莞市“工改M1”

项目工业生产用房产权分割及分割转让不动产登记实施细则（试

行）》（东自然资〔2023〕460号）执行。项目道路用地（S1）

拟通过集体自用方式供地给常平镇九江水股份经济联合社，面积

为 1911.77平方米，待完成控规调整后另行供地，由改造主体与

相邻的工业地块同步实施、同步验收，建成后移交常平镇九江水

股份经济联合社接收。

四、改造单元内由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建

设和落实的电力设施，最终以供电部门同意的电力设施方案为

准。单元外拆除面积 0.0314 公顷，由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实施拆除后，移交东莞市常平镇九江水股份经济联合社。

五、请按照有关规定，与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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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实施监管协议并报我局备案，指导抓紧办理项目用地、建设等

手续。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应自本批复作出并完成产

权注销之日起 30日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

日起 3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价款。

六、请按照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

会）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委员会 2025年第 8次会议审议意见，

在后续阶段统筹落实有关工作要求。请依约依规进行监管，确保

该项目有序实施改造。

附件：1．常平镇九江水现代化产业园 1号传统产业类“三

旧”改造单元总体实施方案

2．常平镇九江水现代化产业园 1 号传统产业类“三

旧”改造单元总体实施方案信息要素表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东莞市常平镇九江水股份经

济联合社的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建设用

地的批复〔粤府土审（12）〔2025〕168号〕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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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城市更新

与城市设计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东莞市常平镇九江水股份

经济联合社，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12日印发















附件 2

常平镇九江水现代化产业园 1号传统产业类“三旧”改造

单元总体实施方案信息要素表

项目名称
常平镇九江水现代化产业园 1号传统产业类“三

旧”改造单元总体实施方案

项目位置 常平镇九江水现代化产业园

标图建库编号 44190011035、44190031033

土地现

状（公

顷）

总面积 4.9093

其中

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
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4.9093

“三地”面积 /
没有合法手续且已使用的土地面积 4.9093

其中
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
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4.9093

现土地用途 工业

规划情

况

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是

是否已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 是

是否符合“三旧”改造专项规划 /

批准情

况

改造主体 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改造面积（公顷） 4.9093
改造方式 公开招引实施主体

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续面积（公顷） 4.9093
完善土地征收手续的用地面积（公顷） /

申请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的

用地面积（公顷）
4.7181

保留集体用地性质的用地面积（平方米） 0.1912
土地规划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M1）、道路用地（S1）

供地面积（平方米）
一类工业用地（M1）地块一 31732.19、地块二

15448.64;道路用地（S1）1911.77（另行供地）

收储面积（平方米） /
收地面积（平方米） /

计容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块一 111062.67、地块二 46345.92
容积率 地块一 2.0≤R≤3.5、地块二 2.0≤R≤3.0

供地方式
一类工业用地（M1）协议出让、道路用地（S1）

集体自用（另行供地）

备注：1.该项目属于存量“工改 M1”项目，最高分割转让比例为工业生产用房总计容建筑面积扣除赔

付用房建筑面积后的 70%。

2.道路用地 1911.77平方米，其中 382.29平方米正在办理控规调整手续，待控规调整完成后以集体自用

方式供地给东莞市常平镇九江水股份经济联合社，由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实施，建成后移

交东莞市常平镇九江水股份经济联合社接收，与地块二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3.改造单元内由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落实的电力设施，最终以供电部门同意的电

力设施方案为准。

4.单元外拆除面积 0.0314公顷，由东莞市九江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实施拆除后，移交东莞市常平镇九

江水股份经济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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